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4116号
当事人姓名：李*
身份证件号码：44************12
住址：广东省*******************
我局于2025年4月16日、4月18日、5月28日、9月10日、9月15日对你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将收集的污泥（经鉴定属于危险废物）贮存在珠海市斗门区草朗村格仔七巷一号商铺内，经查，你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4月16日你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合同，证明你主体适格；

2、2025年4月16日、4月18日、5月28日、9月10日、9月15日我局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2025年7月14日广东省环境科学院出具的《危险特性鉴别报告》，2025年9月9日你提供的情况说明、转账截图、关于草蓢村应急污泥处置情况说明，证明你存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等经营活动的事实。
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二款“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改正无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斗门区井岸镇朝福路98号F座3楼     邮编：519100

联系人：张先生、郑先生           联系电话：0756-553991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2日
